承诺书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总经理室：
企业名称：  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              
公司规模（员工数）：   10   
上一年销售额：    400万           

我企业作为广告主，承诺合法经营，对送审广告内容的真实性负责。我企业承诺在贵台播出的广告合法合规，符合中央电视台的宣传要求，保证广告的正确导向，广告中不含有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
我企业郑重承诺：
一、保证合法，导向正确：
送审的广告遵守广告法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内容符合法律法规和政策要求的导向性和大众审美情趣、价值取向，与国家级媒体的品位格调相符。
二、保证真实：
1、我企业提供的资质以及所有证明资料均真实、合法、有效；
2、我企业对广告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实介绍商品或者服务，不含有任何形式的欺骗误导；
3、广告传递的信息实事求是，使普通消费者能够准确、清楚地理解广告内容；
4、我企业承诺所聘请的代言人已使用或接受过广告中涉及的商品或服务。
三、保证不侵权：
1、我企业承诺送审的广告中出现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画面、人物、肖像、音乐、logo等均是我企业合法使用，无侵权行为；
2、在未取得中央电视台合法授权的情况下，我企业不会通过网站、产品包装或者其他公开场合宣传“央视上榜品牌”、“央视展播产品”以及“CCTV”等内容；
3、无其他侵犯贵台合法权利的行为。
四、保证实际经营不违法，不违规：
广告中推销的商品、服务及允诺信息与我企业线下实际经营和市场推广宣传相符，不含有虚假、引人误解和违法违规的内容。我企业线下实际经营不涉及传销、会销和超出许可范围的直销等违法经营活动，实际经营中也不涉及虚假宣传或夸大宣传的行为，线下宣传和线上承诺一致。如因线下负面信息导致在央视的广告停播，后果由我司自行承担。
在送审和播出过程中如果出现问题，我企业一定积极主动和贵台协商，配合贵台进行调整。我企业承诺履行广告法要求的有关义务，遵守法律、法规，诚信经营，公平竞争。
特此承诺。


盖章：
日期： 2024年 8月 9日
